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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2/2021_2022__E5_B9_BF_

E8_A5_BF_E8_87_AA_E8_c67_182067.htm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考的管理工作，现根据国家考委的

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如下规定。 一、报考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段）专业考试的，根据不同对象按如

下规定免考： 1、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等学校毕业的研究

生，可以免考课程名称相同并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和

专业课。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等学校毕业的本科生，

可以免考课程名称相同并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 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本科毕业生，可以免考课程名称相同并

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和课程名称相同、学分高于或相

同的专业课。 4、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等学校本科肄业生

、退学生，可以免考课程名称相同并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

础课。 二、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段）专业考试的，

根据不同对象按如下规定免考： 1、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

等学校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可以免考课程名称相同并取

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

类高等学校毕业的专科生，可以免考课程名称相同并取得合

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 3、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专科毕业生

，可以免考学过并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和课程名称相

同、学分高于或相同的专业课。 4、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

等学校本科肄业生、退学生，可以考免课程名称相同并取得

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 5、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

高等学校专科肄业生、退学生，可以考免课程名称相同并取



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 三、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等

专业考试的，根据不同对象按如下规定免考： 1、国家承认

学历的各类高等学校专科上（含专科）毕业生可以免考中等

教育自学考试中专公共课和课程名称和要求相同的专业课。

2、国家承认学历的高中、职高、技校毕业生，可以免考中等

教育自学考试中专公共课程。 3、国家承认学历的中专毕业

生，可以免考公共课。参加同一门类中专自学考试的可以免

考公共课和课程名称相同要求相同的专业课。 4、取得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单科合格成绩者，可能免考名称相同的课程。 

四、获得国家外语类等级证书者可以免考： 1、获得国家大

学英（日、俄）语等级考试三级证书者可免考公共外语课程

：英语（一）、日语（一）、俄语（一）；获得国家大学英

（日、俄）语等级考试四级证书者可免考公共外语课程：英

语（二）、日语（二）、俄语（二）。 五、获得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一级以上（含一级）证书者可免考计算机应用基础

课程。 六、申请免考程序： 1、每年二月，申请免考的考生

应持身份证、准考证，向所在地、市、县自学考试办公室提

出申请，并提交正本证明材料（毕业证书、原毕业学校的有

课程名称和成绩的学籍登记表）及复印件（成绩单复印件须

加盖单位人事部门或行政公章，验证后留交复印件，才能办

理免考手续。 2、经县、（市）自考办审核同意后，由考生

填写《广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免考课程申请表》两份，并交

两张一寸同底相片，连同上述材料交当地自学考试办公室验

收。 3、课程免考申请由地（市）自考办依据本规定进行初

审，初审合格后填写广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免考考生名册，

签署意见后于每年的三月上旬交区招生考试院审批。 4、区



审批合格后，发免考课程合格证书，免考课程申请表一分由

地、市自考办存入考生的考籍档案。 5、考生申请免考课程

，每门课程缴纳工本手续费10元。 七、原学习课程为考查课

和学习成绩评为优秀、良好、及格等的课程不能免考。 八、

凡有伪造、涂改和提供假证明材料者，一经查出，即取消免

试资格和已取得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合格成绩并通报所在单

位。 对有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要追究责任，并给予相应的

行政处分。 九、本规定公布之日起试行，过去的有关免考规

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二OO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